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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暨經濟學研究所 

一系一所架構及業務運作準則 

114 年 11 月 7 日 114 學年度經濟學研究所第 3 次所務會議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11 月 19 日 114 學年度政治經濟學系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11 月 28 日 114 學年度經濟學研究所第 4 次所務會議會議修正通過  

 115 年 1 月 6 日本院 115 年度學術單位調整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115 年 3 月 4 日本院 114 學年度第 7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5年 4月 22日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與經濟學研究所本於對等合作、共同治理與互惠

發展之原則，為建立「一系一所」之組織架構，促進教學與研究之整合與協

同運作，特訂定本準則。 

二、本「一系一所」架構包含政治經濟學系及經濟學研究所。 

三、各單位之生師比及最低師資員額，仍依原系所獨立計算，不相互影響。 

四、基於課程設計、人才培育與研究發展之密切關聯，本架構由政治經濟學系與

經濟學研究所共同作為業務協調與資源分配中心，以發揮整合效益。 

五、本「一系一所」架構業務運作原則如下： 

(一)涉及跨系所之課程、招生及教師評審等事務，應分別經政治經濟學系系

務會議及經濟學研究所所務會議同意後辦理；其未能達成共識者，得提

報系所聯合會議協調審議，並依其決議結果辦理。 

(二)如需就前項事務召開系所聯合會議，應於政治經濟學系及經濟學研究所

各自系務會議與所務會議均同意召開後，以臨時會議方式辦理，其施行

方式如下： 

1. 系所聯合會議設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及委員七名，共計九名委員。

主席不克出席時，由副主席代理執行相關會務。全體委員之產生方式

如下： 

(1) 主席由本架構內兩單位主管輪流擔任；第一次系所聯合會議由政治

經濟學系系主任擔任主席，第二次由經濟學研究所所長擔任主席，

往後依序輪替。 

(2) 副主席須為本「一系一所」架構內未輪值主席之系所主管。 

(3) 其餘七名委員由政治經濟學系系務會議及經濟學研究所所務會議分

別推派產生；輪值主席所屬系所推派該系所四名專任教師，另一系

所推派該系所三名專任教師。 

2. 系所聯合會議之議案，皆須經政治經濟學系系務會議及經濟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同意後方得列入。開會時間須經雙方同意後擬定。會議應有

全體委員（含主席及副主席）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召開；其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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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方為通過。跨系所之協調事項及任何議

案，如未能在系所聯合會議作成決議，則維持原有運作現況。 

3. 主席或副主席代理主席期間，不行使委員投票權；惟表決結果同票

時，得行使一票裁決權。 

(三)各單位內部事務，均由各自系務會議、所務會議及相關委員會自行議

決，並將其決議送交另一單位存查。 

(四)「一系一所」架構內各教師負有各自學程授課及學生輔導之義務。 

(五)各自單位在課程上的需求得提請另一單位支援。跨系所的課程支援，應

於雙方系所與擬授課教師同意後辦理。 

(六)教師授課時數之核算，由各主聘單位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準則若有未盡事宜或實際運作窒礙難行時，得依本準則第一條之精神，由

系所聯合會議討論協調或修訂相關辦法。 

七、若政治經濟學系或經濟學研究所與其他單位進行組織調整後，本準則自動廢

止。 

八、本準則經政治經濟學系系務會議、經濟學研究所所務會議、院務會議及行政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